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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没想到，我提出的加大毁绿种菜等不文明行为整治力
度的建议，在立法条例中能被采纳。”万康勇是南昌路小区的
一名退休人员，小区内时有毁绿种菜的现象，他一直十分关
注，多次反映情况。得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向群众
征求意见后，他提出要增加“严禁毁绿种菜行为，加大整治力

度”内容的建议。不久，他的建议被市人大常委会采纳，写入
了条例中。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针对小区群众有乱扔垃圾、乱堆杂
物，携犬出户不束犬绳、不清理犬粪，毁绿种菜等不文明行为，
今年，市人大常委会在制定咸宁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时，开门
立法，畅通民意，集思广益，多渠道听取和采纳基层群众的意
见建议。目前条例（草案）顺利通过三审。该条例的出台将依
法破解物业管理难题、整治群众不文明行为，为基层小区治理
提供法治保障。

市人大常委会在助推小区物业服务与管理工作中，还特
别注重发挥基层群众的主体作用，不断激发基层治理的内生
动力。市政府在实施市城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时，市人大常
委会要求政府部门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民主协商议事，调动
居民全程参与积极性，努力改到群众的心坎上。老旧小区改
造实施方案明确规定，小区入户调查率和群众支持率达到
80％及以上的，方可申报改造计划，反之，暂缓申报。

位于咸安区浮山街道银泉社区的鄂棉小区，过去“脏乱
差”出了名，去年完成老旧小区改造后一跃成为全市的样板小
区。如今，居民楼整齐排列，楼栋间宽敞开阔，小区环境整洁
有序……“要诀在于多听大家的意见，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
着办大家才会满意。”小区党支部书记兼业委会主任顾希强介

绍。在准备申报老旧改之初，鄂棉小区党支部和业委会通过
入户走访、星空夜话等广纳居民意见，“改不改”“改什么”“怎
么改”由居民说了算，充分征求居民意见，有效调动了居民参
加改造的热情，不仅解决了遗留问题，还实现了停车、娱乐等
资源共享。

“只有提升服务品质，做好每一件小事，让居民的心暖起
来，才能让居民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桂泉小区物业公司经
理曹时坤说。桂泉小区曾经也是“三无”小区。市城发集团桂
泉物业公司入驻该小区后，仅用半年多时间，就清理了公共区
域的“陈年腊货”，修剪了绿化带，安装了摄像头……在小区党
支部的引领下，业委会和物业公司征求居民意见，逐项研究解
决，赢得了居民的支持与参与。

“现在，小区就像一个大家庭，有事大家一起商量，小区有
什么事，在小区就解决了。”新宁小区物业经理戴圣勤说。温
泉街道岔路口社区的原化纤厂职工宿舍，纳入老旧改后，选定
了专业型物业公司，由于小区党支部、业委会和物业公司三方
一条心，共建共治共享，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如今在咸宁，各小区均已建立民主议事协商平台，聚合街
道、社区、小区党支部、业委会、物业公司五方力量，构建起了

“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的民主协商机制，基
层民主治理在群众家门口焕发出新的活力。

编者按：近几年来，咸宁市人大常委会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聚焦小区物业管理与服务问题，通过面对面的询问，实打实的监

督，强有力的举措，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治理效能，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推动解决小区物业服务和管理问

题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家门口”的幸福。

近期，中国人大网、《人民代表报》、《湖北日报》、湖北人大网、《楚天主人》杂志等媒体对咸宁人大常委会的做法给予重点推介，本报

转载相关报道，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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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环境差”“业主停车难”“私搭乱建现象时有发
生”……对于业主反映的问题，市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对全市
物业服务和管理工作持续4年跟踪监督、先后开展2次专题询
问、2次满意度测评，督促相关部门抓好这一事关广大群众“家
门口”的民生大事。

2018年10月24日，市人大常委会就全市物业服务和管理
工作首次开展专题询问。前期，市人大常委会成立调研组深入
市城区住宅小区，通过走访居民、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开展为期
近两个月的调查研究，收集群众反映的问题，倾听小区群众的
意见建议。

“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就询问什么？”专题询问
现场，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市人大代表分别就群众关注的
小区业主委员会成立和发挥作用、物业公司选聘和进驻、物业
费收取、电梯加装、业主停车难、私搭乱建等问题进行询问，15
家市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逐一作答，承诺限期解决。询问会
后，市人大常委会按法定程序转交市政府研究处理。

2019年10月31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听
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全市物业服务和管理专题询问承诺完成
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市政
府及相关部门虽然做了大量的工作，物业服务和管理工作取得
了明显成效，但是，少数小区仍然存在物业服务不到位、管理不
规范、质量不高等问题，进行满意度测评时给予4票不满意。
针对物业服务和管理还有不满意的问题，市人大常委会决定再
次对物业服务和管理工作进行专题询问。

“群众对什么不满意，我们就询问什么！”2020年10月29

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就全市物
业服务和管理工作第二次开展专题询问，询问人针对小区群众
反映强烈的物业管理差、服务质量不高、卫生环境差、停车难、
收费贵、安全管理不到位等问题提出询问，所提问题针对性强，
直指要害。应询人既不推卸责任，也不回避矛盾，回答问题实
事求是，态度诚恳，答出了群众想听的真挚承诺。

市人大常委会坚持监督力度不减，打出监督“组合拳”，将
群众广泛关注、持续未能解决的问题列出清单，分别交由市政
府有关部门整改落实，并按季度报告整改完成情况，要求市政
府重新报告工作，再次进行满意度测评。同时，多次组织开展
实地调查视察，带着问题清单明察暗访，督导整改落实，推动问
题有效解决，直到群众满意为止。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一直是老旧小区居民的呼声，社会各
界都十分关注。市人大常委会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将电梯加装
作为持续监督物业服务和管理工作的重点，两次列入专题询问
的重要议题之一，多次协调督导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强力推进、
抓好落实。2020年10月底，市政府出台《市城区既有住宅加
装电梯实施方案》，市住建局及时成立加梯办统筹做好协调推
进工作。目前，全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全面启动，首批11
台加装电梯已通过审查，其中2台已投入使用，6台正在施工
中。

“早就想加装电梯了，政策出台后，我们几户业主就联合提
出了申请，盼了好久的‘电梯梦’很快就能实现了。这项民生实
事的推行凝聚着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为民履职的拳拳之心！”家
住景泰花园7楼的王女士欣喜地说，她是咸宁市首批申请加装

电梯的业主之一。
市住建局加梯办负责人叶红英表示：“我们将通过努力，在

3至5年内让所有符合条件的小区都能加装电梯，圆老百姓的
电梯梦。”

听民声，懂民心，解民忧。市人大常委会聚焦人民群众最
关心的实际问题，持续发力跟踪监督，使询问事项得到有效落
实。10月28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再次听取
和审议市政府对市人大常委会开展全市物业服务和管理专题
询问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并顺利通过满意度测评。

生态停车场绿意盎然、小游园欢声笑语、篮球场喝彩声不
断……顺着刷黑的路面走进湖北省咸宁市学府社区桂泉小
区，干净的路面、齐全的设施、整洁的环境让人爽心悦目，这个
昔日的“三无”小区如今旧貌换新颜。

“我们小区环境的大变化，离不开市城发集团桂泉物业公
司的服务与管理，得亏了这个‘红管家’！”小区党支部书记兼
业委会主任陈迪钗深有感触地说。桂泉小区的“华丽转变”，

是湖北省咸宁市人大常委会依法监督住宅小区物业服务管理
工作取得巨大成效的一个缩影。

“小物业”牵动“大民生”。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的好
坏，关系着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近几年来，咸宁市委牢固树
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
物业管理服务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持续推进住宅小
区物业管理服务工作，全面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建

设。市人大常委会坚决贯彻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和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聚焦小区物业
管理与服务问题，依法履职尽责，持续跟踪问效，通过实打
实的监督，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
的治理效能，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推动解决小区物业服务
和管理问题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家门
口”的幸福。

“有些工作举措、工作成效还比较令人满意，但有些现象
也暴露出少数部门工作作风飘浮、工作不深入不细致、抓落实
打折扣等问题。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做好专题询问的后续工
作，抓好问题整改落实，强化追责问责，确保物业服务和管理
存在的突出问题如期得到解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
副主任万春桥在第二次专题询问时要求，让在现场接受询问
的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坐不住了。

专题询问会后，市政府及有关部门抓住突出问题，建机
制，夯基础，破难题，先后制定出台《咸宁市关于加强物业管理
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物业小区业主委员会组建工作的
通知》《咸宁市小区物业管理服务日常工作流程》等制度办法，
有序规范物业服务和管理工作，有效实施“属地管理”职责和
部门监管机制。

“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回应人民群众的期盼，是政
府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对我们的工
作触动很大。”市政府副市长吴刚说。

为高质量推进全市物业服务和管理工作，市委市政府提
出“确保一年实现红色物业全覆盖，两年实现物业管理规范
化，三年达到全国先进水平”的创建目标，在全市住宅小区深
入开展“物业服务年”“整治提升年”“标准建设年”等系列主题
活动，加快推进全市物业服务和管理工作。

针对物业服务管理还有不满意的问题，市直部门结合党

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依据各自职能职责，
深入推进小区联合执法，积极开展小区禁鞭禁毒、查违控违、
消防演练、雪亮工程、安全隐患排查、突出环境问题专项整治、
政策法规宣传等等，有效解决了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小
区业主的满意度、获得感稳步提升。

位于贺胜路的尚书名府小区，以前是出了名的“脏乱差”
小区，2019年以来，在市住建局物业科的指导下，该小区成立

了业委会和党支部，“两委”成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深入业主
家中征询建议、了解小区的问题与症结，研究解决方案，最终
决定更换物业公司。在小区“两委”和新物业公司的共同努力
下，小区环境得到改善、管理逐渐有序。

2021年11月17日，市住建局官网公布了一批住宅小区
物业企业“红黑榜”名单，对7家列入“红榜”通报表彰的物管
企业，给予奖励和扶持，对5家列入“黑榜”曝光批评的物管企
业，责令限期整改。推行住宅小区“红黑榜”已经成为市住建
局定期监督考评物业企业情况，规范物业服务市场秩序的常
态化举措。

近两年来，市住建局扛起牵头管总主责，把“红色物业”全
覆盖当做“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主战场，充分发挥物业管理
服务企业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红
心”服务“民心”，推进物业服务和管理深度融入基层治理体
系，完成了物业全覆盖目标，走在全省前列。

目前，全市1862个住宅小区实现“红色物业”全覆盖，覆
盖率达到100%。在“红色物业”全覆盖工作中，全面推行

“12345”工作法——建强小区党支部一个“核心”，坚持业主委
员会、物业企业双向引领，突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进
小区，创新共驻共建的联动、民主协商的调处、质价相符的监
管、奖惩分明的激励四项“机制”，实现有阵地、有制度、有活
动、有保障、有台账标准化五个目标。

一督再督，让共建共治的机制得到有效实施

一听再听，让基层自治的活力得到充分彰显

本版策划：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
本版文字：刘汉松


